
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
号

主管
部门

检查事项名
称

实施检查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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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（实
施层
级）

承办
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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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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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
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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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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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

备注

法律 行政法规
部门
规章

地方
性法
规

政府
规章

1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排放污染
物的企业事
业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营
者的行政检
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环境
保护法》第
二十四条  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企业事业
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
营者

排放
污染物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2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污染源自动
监控设施的
现场监督检
查

《污染源
自动监控
设施现场
监督检查
办法》第
四条 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企业事业
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
营者

 污染源自
动监控设

施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3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放射性污染
防治的监督
检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放射
性污染防治
法》第十一
条 第二款

1.《放射性同
位素与射线装
置安全和防护
条例》第三条
2.《放射性物
品运输安全管
理条例》第四
条第三款  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企业事业
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
营者

放射性污
染防治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4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排放大气
污染物的企
业事业单位
和其他生产
经营者的监
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大气
污染防治法
》第二十九
条

  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企业事业
单位和其
他生产经
营者

排放大气
污染物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

5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在用机动
车的污染物
排放状况进
行监督抽测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大气
污染防治法
》第五十三
条第二款、
第五十六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在用机动
车

污染物排
放状况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6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机动车排
放检验机构
的排放检验
情况进行监
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大气
污染防治法
》第五十四
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机动车排
放检验机

构

机动车
排放检验
机构情况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7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管辖范围
内的排污单
位进行现场
检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水污
染防治法》
第三十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排污单位
排放

水污染物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8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管辖范围
内与固体废
物污染环境
防治有关的
单位进行现
场检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固体
废物污染环
境防治法》
第二十六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从事产生
、收集、
贮存、运
输、利用
、处置固
体废物等
活动的单
位和其他
生产经营

者

固体废物
污染环境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9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排放噪声
的单位或者
场所进行现
场检查

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噪声
污染防治法
》第二十九
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排放噪声
的单位或
者场所

噪声污染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10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危险废物
经营单位的
监督检查

《危险废
物经营许
可证管理
办法》第
十七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危险废物
经营单位

危险废物
经营活动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

11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环境监察

《环境监
察办法》
第四条、
第六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环境
监察职责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12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医疗废物
收集、运送
、贮存、处
置活动中的
环境污染防
治工作实施
统一监管

《医疗废物管
理条例》第五
条、第三十四
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医疗卫生
机构和医
疗废物集
中处置单

位

医疗废物
收集、运
送、贮存
、处置活
动中的环
境污染防

治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13
包头市
生态环
境局

对入河排污
口设置情况
的监督检查

《入河排
污口监督
管理办法
》第二十
条

市本级
、旗县
级

市生态环
境局、旗
县区生态
环境部门

入河
排污口

入河排污
口设置情

况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按照相
关标准
执行

按照
相关
标准
执行


